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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5屆第 3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97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2時正 

地點：本府 12 樓劉銘傳廳 

主席：吳副主任委員清基                       記錄：陳貞伶 

出列席：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5 屆第 2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如會議資料。 

結論：會議紀錄確定。 

參、確認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5 屆第 2 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如會議資料。 

結論：會議紀錄確定。 

肆、確認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5 屆第 3 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如會議資料。 

結論：會議紀錄確定。 

伍、第 5屆第 2次委員會議決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編號 
列 管 事 項 
（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 

主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0502
02 

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5
屆第 1次專案會議紀錄 
委託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方案督導費用仍維持12,000
元，惟為提昇個案輔導之品
質，有關每人每月督導個案
之上限及內容，請另行研
議，訂定標準以供遵循。 

社會局 

本案相關建議，將納入 97
年下半年度規劃身心障
礙者社區照顧系統專案
會議中研議。 

C 

0502
05 

臺北市社會福利聯盟研擬臺
北市社會福利政策施政建議
白皮書報告案 
有關「提升製作視障點字書

教育局 

臺北市立圖書館於本
（97）年 1月研擬「臺北
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點
字書暨有聲書個人化服

B 



 2

編號 
列 管 事 項 
（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 

主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籍之數量與品質，並進行有
聲書之數位化」乙節，請教
育局邀集相關單位、視障或
學障團體共同研議，於市立
圖書館啟明分館，提供視障
及學障朋友依個別化需求，
自費申請製作點字書或有聲
書之可行性，並於下次委員
會報告。 

務辦理計畫」，已將「依
視障者個別化需求，自費
申請製作點字書或有聲
書」乙項服務，納入計畫
中，並據以實施。至學障
者仍需循一般圖書借用
程序辦理。 

0502
06 

國民年金法施行報告案 
一、考量國民年金第 3章係

規範保險費之繳納，故
不宜引用社會救助法對
低收入戶資格認定之相
關規定，如社會局獲邀
與會討論國民年金法施
行細則時，請於會場建
議放寬「家庭總收入」
之計算基準。 

二、為因應國民年金法的實
施，社會局配合調整相
關福利措施時，請提送
各福利委員會討論之。 

社會局 

一、內政部於 97 年 1 月
16 日修正通過之社
會救助法，業已放寬
對低收入戶資格認
定，以工作收入、動
產及不動產之收益
及其他收入方式，計
算國民年金法有關
所得未達一定標準
者 之 「 家 庭 總 收
入」，未來將納入國
民年金法施行細則
中。 

二、目前社會局刻正研擬
相關調整之福利措
施，俾提送各福利委
員會進行討論。 

C 

0502
07 

有關環保局審核社福團體辦
理舊衣收集再利用案 
一、雙和里私設舊衣回收箱

案，仍請依上次會議主
席裁示事項，請民政局
出面協調，並依「臺北
市社會福利團體從事舊
衣收集再利用管理要
點」，共同促成社福團體
設置舊衣回收箱。 

民政局 
、 

環保局 

一、有關雙和里私設舊衣
回收箱 1案，前請信
義區公所協助至會
場勘查，該所表示原
舊衣回收箱已撤除。 
為落實照顧弱勢團
體政策，民政局已於
本市里長聯誼會會
長座談會向里長妥
為說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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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列 管 事 項 
（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 

主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二、請環保局會同民政局，
就今年度核准社福團體
設置舊衣回收箱社福團
體反映之問題，開會研
議協助之。 

二、有關設置舊衣回收箱
所衍生相關問題，環
保局與民政局於 97
年 4月 9日上午開會
協調，結論如下： 

（一）社福團體申設舊衣
回收箱新增地點
之會勘，仍依目前
之作業方式，邀集
本府警察局、工務
局新建工程處及
區公所等單位辦
理會勘。設置後如
有易造成髒亂或
里民反對之情事
者，再另行邀集里
長會勘。 

（二）若里辦公處有設置
舊衣回收箱之需
求者，在不違反舊
衣收集再利用管
理要點規範及不
製造環境髒亂之
情況下，經私有土
地所有人之同意
（不得仿冒、變造
使用環保局專用
貼紙）設置舊衣回
收箱，不列入環保
局查報處理範圍。 

三、有關舊衣回收自治條
例草案條文內容修
正意見及業務執行
面之具體建議改善
事項，經本市身心障
礙者保護委員會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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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列 管 事 項 
（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 

主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屆第4次大會會議決
議，請社會局主責，
另擇期召集工作小
組會議，邀集團體及
環保局與相關局處
進行細部討論，共同
研擬具體可行改善
方案，並將會議結論
提該會報告。 

四、由於本案業由本市身
心障礙者保護委員
會統籌追蹤管理，為
免重覆列管，增加行
政成本，建請自本會
除管。 

0502
08 

申請長者旅遊、聚餐之補助
案 
由於社福資源有限，社會局
補助民間團體之經費，以推
動福利服務為優先。惟為考
量長者之休閒活動需求，仍
請社會局老人福利科及人民
團體科連結社會團體或基金
會資源，與老人福利服務機
構共同辦理此類活動，以減
輕老人福利服務機構之財務
負擔。 

社會局 

一、 社會局為應長者休
閒活動所需，訂有下
列補助計畫： 

(一)補助財團法人老人
福利機構、團體充
實服務方案，其補
助項目包括：辦理
各項敬老活動、才
藝競賽、歌唱比
賽、球類比賽、老
人健康講座、福利
宣導等活動。 

(二)補助老人安養護機
構聯合辦理參觀訪
問、休閒旅遊及運
動會等戶外活動。 

(三)補助公設民營老人
服務中心辦理低收
入、中低收入、獨
居及失能長者等旅
遊相關活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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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列 管 事 項 
（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 

主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二、 另為紓緩老人福利
服務機構之財務負
擔，本局已於 97 年
6 月 25 日以北市社
團字第09736007900
號函予基金會，結合
老人福利服務機
構，共同辦理長者休
閒活動。 

0502
09 

老人服務中心個案之分類案 
老人服務中心僅區分 3 種類
型個案，確實不足以服務所
有的老人，然考量社會局人
力不足之情況，目前仍採重
點專案方式提供服務，惟請
社會局老人福利科研議，對
於未納入服務之個案，另行
提供其他可行之福利措施。 社會局 

本局老人服務中心服務
內容包含獨居老人服
務、失能老人服務、辦理
各項老人文康、學習、聯
誼活動、辦理老人志願服
務及福利諮詢服務、辦理
老人社區照顧方案、輔導
與拓展老人社區關懷據
點暨活動場所等，工作內
容眾多，在有限的人力之
下，為使個案服務更深入
化、個別化及多元化，將
持續與老人服務中心研
議個案分級分類管理，並
針對高危險群及特殊個
案優先處遇，以期個案能
獲得專業及適切之服務。 

B 

辦理等級 Ａ等級：工程已竣工、活動已完成、階段任務已達成及例行性業務等，可列
為Ａ級。 

         Ｂ等級：正在執行中之計畫。 
         Ｃ等級：規劃中尚未付諸實行之計畫。 

Ｄ等級：無法辦理之計畫，例如因法令修正、環境變遷或政策改變而無法執
行之計畫皆屬之。 

Ｅ等級：無須辦理之計畫，中央或其他機關已完成類似之計畫可替代本計畫，
或經評估已無政策需求者屬之。 

結論：編號 050207 有關舊衣收集再利用案，已由本市身心障礙者

保護委員會統籌追蹤管理，及編號 050208 社會局已連結社

會團體、基金會與老人機構辦理老人相關活動，准予自本會

除管外，餘請主辦單位繼續辦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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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案由 1：對於在本市租屋，卻無法設籍之弱勢家庭，致影響福利申

請者，可否將戶籍遷入租屋處，俾利福利申請案，提請討

論。 

       提案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王執行長育敏 

說明：部分弱勢家庭雖在本市租屋，惟因房東不同意其戶籍遷入，

致不符本市福利服務措施之申請資格，請協助此類弱勢家

庭處理設籍問題，俾獲取本市福利資源，以保障弱勢市民

之福利權益。 

結論：請民政局錄案研議。 

案由 2：有關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流程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臺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胡總幹事宜庭 

說明：學校教育人員遇有疑似家庭暴力情事，即以書面通報家暴

中心，惟未接獲該中心回覆後續接案情形，提請確認通報

流程，俾維護案主權益。 

結論：請家暴中心提供通報流程（如附件）予各社福委員及市政

顧問參考。 

 

柒、散會（下午 2時 30 分） 


